
关于快递电动车换发牌照相关 

工作的梳理与解读 

 

各邮政快递企业： 

依据上海市公安局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主动公开文件“关于印

发《上海市非机动车登记规定》的通知”以下简称《新规》中要求注

➊ ，本市非机动车管理《新规》正式出台。参照《新规》第六章 第

十六条，本市邮政快递企业所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为“专用号牌”注➋ ；

目前，本市邮政快递企业是电动自行车使用主要群体之一，必须依法

依规及时完成“快递专用电子牌照”更换工作。 

根据《新规》要求，本市邮政快递企业的车辆管理负责人是该工

作的主要责任人，在工作中应关注以下事项： 

一、完成换牌的时间 

经与市交警总队、车管所等部门相关同志的交流知悉，要求在今

年年底之前完成换照工作，要求 2022 年 2 月起，全市公安交警将开

展道路安全执法活动。 

目前因疫情管控以及企业的实际管理工作情况等，换发完成进度

在执法期到来之前如不能按《新规》全面完成更新工作的单位，需提

前报备至我协会专业委员会（报告至少提前 1 月）。 

二、可更换的车辆 

1、符合新国标、旧国标的车辆都可以更换车牌注➌ ；即车辆无论

是在新国标实行日之前、还是实行日之后，所购置上牌的车辆，必须

符合当时实行的国家标准，特别是使用的电池不得超过 48V； 

2、快递电动车换车牌照必须提供齐全的购车等资料； 

 



三、企业应自查问题车辆 

1、有更换电池的车辆，新旧国标电池要求均为 48V ； 

2、对车身检查共 7 个项目，详见下表注➍  ；对出厂备案车辆有

任何改装的行为均要改回原样，譬如安装货架、支架等。更换车牌时，

不允许车辆有任何改装行为； 

3、自查重点是套牌等行为；换牌车辆若涉嫌套牌，“非机动车

计算机登记管理系统”中发现存在一牌多车使用、或者牌照与原上牌

车型、钢印号不相符，都属于套牌行为； 

四、在换牌工作中的执法 

依据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章 法律责任中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，更换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可以当场执法。 

五、邮政快递企业现有专用快递揽投电动车 

邮政快递企业自从 2018 年购置上牌的“邮政快递揽投专用电动

车”，已经安装快递专用电子牌照，不在此次更换牌照范围。该电子

牌照期限从原上牌之日起有效，现顺延三年。 

具体情况由市公安交警部门决定。 

未尽事宜，可向协会反馈换照情况。 

联系人：周敏珠   13917636240 

  毛惜平   13901671003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快递揽投车辆设备专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6 日 

 



附，标注的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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